
臺 北 市 立 南 湖 高 級 中 學 學 生 證 補 發 申 請 書 

 

班級座號 年   班    號 學 號  姓 名  

E - m a i l (郵寄電子收據用) 

申請事由 

□遺失  □人為故障 

□非人為故障（須送教育局判斷，如為非人為故障免收費） 

請先至 

1F 總務處

出納組 

繳費 

           □ 繳交補卡掛失手續費 113 元 

                

再交至 

6F 教務處

承辦人 

辦理 
 

備註  

 切結書(學生證補發) 

 

年   班   號學生           於   年   月   日遺失(毀損)學生證，本人已知悉，

今切結保證上述屬實，若有任何相關法律責任自行負責，請准予補發。此致 

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學生家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家長簽章) 

 
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